附件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化工

（危险化学品）企业和烟花爆竹经营企业安全风险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吉应急危化一〔2022〕31号

各市（州）应急管理局，长白山管委会应急管理局，梅河口市应急管理局： 

　　《吉林省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和烟花爆竹经营企业安全风险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已经2022年第7次厅党委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

　　2022年2月24日

　　  
吉林省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和烟花爆竹

经营企业安全风险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医药生产、烟花爆竹经营企业安全管理，提升安全监管效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20〕35号）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吉林省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登记的化工生产企业、危险化学品生产和经营企业、医药生产企业、石油天然气企业、烟花爆竹经营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的安全风险分级分类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安全风险分级分类监督管理是指根据企业经济属性、风险程度、反应方式以及监管能力等进行分级，根据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程度进行分类。 

　　本办法明确企业日常安全监管责任主体，按照“属地监管与分级监管相结合，以属地监管为主”的原则，合理划分省、市、县三级应急管理部门日常安全监管责任范围。 

　　本办法的分级监管不影响属地监管责任落实。 

　　第四条 省应急管理厅负责指导全省有关企业安全风险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工作，各市（州）、县（市、区、开发区）应急管理部门和化工园区安全监管部门负责行政区域内企业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分级管理 
　　第五条 按照分级原则，将全省企业划分为省级监督管理、市级监督管理、县（市、区、开发区、化工园区）级监督管理。 

　　第六条 省应急管理厅负责中央驻吉企业（分公司、子公司）和省属企业的总部安全监督管理。 

　　长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市区（不含双阳区、九台区）内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以及中央驻吉企业和省属企业地区分公司（加油站除外，下同）、子公司安全监管。 

　　吉林市应急管理局负责本地区中央驻吉企业和省属公司分公司、子公司以及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所属二级单位安全监督管理 

　　其他市（州）应急管理局负责本地区一级和二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以及中央驻吉企业和省属企业地区分公司、子公司的安全监督管理。 

　　县（市、区、开发区）应急管理部门、化工园区安全监管部门负责本县、区除省应急管理厅和市（州）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监管以外企业的安全监督管理。 

　　第七条 新注册成立的企业或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自实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之日起30日内，纳入安全风险分级分类监管。 
第三章 分类管理 
　　第八条 省应急管理厅负责监督指导企业安全风险分类工作，负责制修订安全风险分类评估表，对各地安全风险分类评估情况进行抽查。 

　　各市（州）和长白山管委会应急管理局负责监督指导本地区安全风险分类工作，按照规定对监管企业进行安全风险分类和监督检查，并对各县（市、区、开发区）应急管理局和化工园区安全监管部门安全风险分类和监督检查情况进行监督。 

　　各县（市、区、开发区）应急管理局和化工园区安全监管部门按照规定对监管企业进行安全风险分类和监督检查。 

　　第九条 根据应急管理部《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诊断分级指南（试行）》，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吉林省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医药生产企业安全风险分类评估表》和《吉林省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安全风险分类评估表》，将企业安全风险从高到低依次分为A（红色）、B（橙色）、C（黄色）、D（蓝色）四类，A类为重大风险、B类为较大风险、C类为一般风险、D类为低风险。 

　　第十条 企业安全风险分类初次评定，按照以下程序确定。 

　　（一）企业对照《吉林省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医药生产企业安全风险分类评估表》和《吉林省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安全风险分类评估表》进行自评，并在本办法实施30日内将自评评估表报负责分级监管的应急管理部门。 

　　（二）负责分级监管的应急管理部门（包括安全监管部门，下同）接到企业报送的自评材料后，采取“干部+专家”方式，在30日内完成现场核实，并确定企业风险类别。 

　　（三）各市（州）应急管理部门汇总本地区企业安全风险分类情况，填写《吉林省化工（危险化学品）和医药生产企业安全风险分类评估统计表》和《吉林省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和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安全风险分类评估统计表》，并在现场核实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以正式文件报送省应急管理厅。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建立健全本级监管企业的档案信息，实现全省监管企业分级分类“一企一档”，并实时更新。 

　　第十一条 企业的安全风险分类实行动态管理，一般采用逐级升降的形式。经负责分级监管的应急管理部门审查后，符合本实施办法相关条件的，可越级升降。 

　　第十二条 企业安全风险分类工作原则上每三年开展一次。企业符合本实施办法规定的类别升降情形的，由负责分级监管的应急管理部门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改变企业安全风险类别，并逐级上报上级应急管理部门。 

　　第十三条 企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分级监管的应急管理部门重新确定其安全风险类别。 

　　（一）当年发生导致人员重伤或死亡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 

　　（二）挂牌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整改完成的。 

　　（三）企业重大事项未及时报告负责分级监管的应急管理部门的。 

　　（四）已纳入分级分类监管企业存在改、扩建行为的。 

　　（五）企业主要负责人一年内被约谈两次以上的。 

　　（六）其他应当调整安全风险情形的。 

　　第十四条 已纳入安全风险分类监管的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企业提出申请或者负责分级监管的应急管理部门依职权决定，退出安全风险分级分类监管。 

　　（一）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注销登记的。 

　　（二）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三）被依法责令关闭或者取缔的。 

　　（四）歇业、停止生产经营活动或转产退出生产经营活动满3个月，并按规定对生产装置、存储设施采取清洗、置换、吹扫等安全措施，不再存有危险物品的。 

　　（五）其他应当退出安全风险分类监管的。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根据安全风险分类评定结果，对企业实施差异化监督检查。 

　　（一）对A类（红色）企业实行重点盯守，原则上每季度至少进行一次监督检查； 

　　（二）对B类（橙色）企业实行重点监管，原则上每四个月至少进行一次监督检查； 

　　（三）对C类（黄色）企业实行日常监管，原则上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监督检查； 

　　（四）对D类（蓝色）企业实行服务指导，原则上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监督检查； 

　　（五）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石油天然气企业按照C类（黄色）企业实施监督管理；不纳入安全风险分类的企业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严格按照分级监督管理范围和分类监督管理频次规定开展日常监督检查，不得缩小监督检查范围和减少监督检查频次。 

　　第十七条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在制定本部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时，要根据企业类别确定监督检查频次，加强对A、B类企业的定期检查或随机抽查。各类别企业的检查频次不得低于本实施办法的最低频次。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汽车加油站、危险化学品无储存经营企业（票据经营企业）、化学试剂商店、烟花爆竹零售企业、石油天然气企业等可不列入分类监管。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吉林省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企业安全风险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废止。 

　　  

　　附件：1.吉林省应急管理厅负责监管企业名单 

　　       2.吉林省化工（危险化学品）和医药生产企业安全风险分类评估表 

　　       3.吉林省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安全风险分类评估表 

　　       4.吉林省化工（危险化学品）和医药生产企业安全风险分类评估统计表 

　　       5.吉林省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安全风险分类评估统计 表 

　　     6.化工（危化品）和医药生产企业“一企一档”材料 

